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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与所有权之困
本期 “案件写真 ”

报道了一位再婚老人的

遭遇。 由于丈夫辞世，

她居住的房屋被继承者

孙子卖给了他人。 产权

人要求她搬出房屋， 可

她并无其他房产。 年迈遗孀何以为家……

据笔者查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一）》 第二十七条规定： “婚姻法第

四十二条所称 ‘一方生活困难’， 是指依靠

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

地基本生活水平。 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

属于生活困难。 离婚时， 一方以个人财产

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

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根据该条规定， 离婚后， 生活困难的一方

对另一方的房屋有居住权， 尽管对于该居

住权是否为物权意义上的居住权存在争议。

2021 年 1 ? 1 日， 我国民法典正式施

行，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 “居住

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 对他人的住宅享

有占有、 使用的用益物权， 以满足生活居

住的需要。” 因此， 对于再婚老人而言， 如

果想把房产留给子女， 但又担心另一半在

自己去世后居无定所， 这时就可以在遗嘱

中明确另一半的居住权。 当然， 这对购房

人而言， 今后买二手房不仅要调查所购房

屋有没有被抵押或查封， 还要查询有没有

设立居住权。 因为一旦设立了居住权的房

子， 即便买了也可能赶不走居住权人。

对于任何家庭而言， 房产都是一笔不

小的财产， 不论是居住权还是所有权， 法

官在判决此类纠纷时都应慎之又慎。 本案

判决堪称 “一份充满人文关怀” 的典范，

供各位业内人士参考。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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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半年离婚
赠房如何处置
法院：受赠房屋具有彩礼性质应当返还，受赠方可获得适当补偿

案件回放

都经历过一段婚姻的大民和阿惠经人介

绍认识并相爱， 考虑到给无依靠又要独自抚

养幼女的阿惠一个保障， 两人协商确定将原

在大民名下的某房产赠与阿惠所有。 2020

年 1 月， 大民和阿惠登记结婚， 领证当日，

双方签订合约， 并载明“某某房屋是大民婚

前财产， 现经双方协商一致， 约定上述房屋

的产权归阿惠单独所有”， 并在不动产登记

中心办理了该套房产的不动产转让手续。

然而， 赠送房屋的事情遭到了大民家人

的强烈反对。 2020 年 4 月中旬， 大民的家

人和两人进行协商， 提出对房产份额进行重

新分配， 给阿惠 25%的份额。 大民赞同了房

产份额分配方案， 并希望阿惠也能接受， 两

人因此逐渐产生了隔阂， 之后两人分居， 大

民提出在房产变更登记后离婚。

阿惠不同意， 便一纸诉状告到浙江省岱

山县人民法院， 要求判令两人离婚， 确认上

述房产归其所有。 大民则认为阿惠应将该房

产返还。

法院经审理查明， 双方拟定的合约就涉

案房产的转让、 房产回转的条件以及以后房

产的归属作了明确约定， 从中表明大民将涉

案房产转让给阿惠， 是以双方结婚及婚后感

情生活的长久稳固为真正目的。 换言之， 涉

案房产成为维持双方婚姻关系的担保。 故从

这一层面来看， 涉案房产具有彩礼的性质。

双方在登记结婚后不足半年开始分居生

活直至起诉离婚， 且赠与行为足以导致大民

生活面临困境。 现大民要求阿惠返还涉案房

产， 法院予以支持。 然而， 双方婚后毕竟经

历过共同生活， 从适当照顾女方权益的角度

考虑， 判决准予阿惠与大民离婚， 阿惠将房

屋返还给大民， 大民一次性支付阿惠经济补

偿 13万元。

两人均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舟山中院

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目前该案已履行

完毕。

法官说法

彩礼是按照一般的风俗习惯， 由婚约一

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向对方赠送的财物。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的

相关规定：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

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 （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

未共同生活； （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

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 第三项的规

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即在判断彩

礼是否返还、 返还数额上， 要充分考量男女

双方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共同生活时间

的长短等多种因素， 对案情进行综合的整体

把握予以判定。 本案中， 大民和阿惠结婚登

记不久便开始分居生活， 于阿惠而言， 意味

着以短暂的婚姻取得市值达百万元的财产；

于大民而言， 将在短暂的时间内损失百万元

的财产， 该赠与行为足以导致其生活面临困

境。 上述此消彼长之状态， 显然有失公平，

因此法院判决要求阿惠返还涉案房产， 但给

予经济困难的阿惠一定的经济补偿更为合

理。 （来源： 人民法院报）

买的是变频空调

装的却是定频空调

近日，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调解一起因购买空调而引

发的消费者维权纠纷， 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2019 年 1 月， 家住绩溪县城的邵女士准备为新居安装

中央空调，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经营某家电卖场的余某。 经过

挑选、 对比及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邵女士以 45000 元的价格

购买中央变频空调， 并签订合同一份。 邵女士依约支付了 2

万元购机款后， 空调如期安装完毕。 乔迁新居后不久， 邵女

士发现空调平时效果不理想， 严寒天气无法运转， 且电费异

常。 后在检修过程中得知其所购买的并非变频空调， 而是定

频空调。 邵女士找到余某理论， 经多次交涉， 邵女士没有得

到满意的结果， 于 2021年 3月 15 日将余某诉至法院。 认为

被告的行为构成了欺诈， 要求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的“退一赔三” 承担责任。

经调解， 双方终于达成一致， 余某将空调室外机拆除，

并返还已付款 2万元， 赔偿 45000元。 余某某还当场向邵女

士表示了歉意， 邵女士一直紧锁的眉头终于得以舒展。

游客因无法看到心仪风景要求退款

法院认为主观评价不能作为景区过错依据

日前，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旅游

纠纷案件。

原告朴某购票到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 上山

后发现山上云雾弥漫、 能见度低， 无法观赏到心仪的风景，

朴某认为景区没有事先告知。 朴某称计划来张家界旅游之前

通过网络浏览过天门山的宣传照片， 照片里青山碧水， 与当

天所观赏到的风景不一致， 景区存在虚假宣传。 朴某起诉要

求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退还一半票款。

法院认为， 朴某在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了长

达 6小时之久， 已经享受了完整的旅游服务； 朴某觉得天门

山上起雾没有看到满意的风景属于朴某的主观评价， 景区没

有违约的情形， 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朴某不服， 提起上诉， 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 不同人对不同天气会有不同的主观感受， 上诉人认为因

雾天导致自己旅游体验差是一种主观感受， 不能作为对方存

在过错并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公司筹资不偿还

员工起诉维权获支持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 后经承办法官调解， 原告与被告达成一致

调解意见。

原告钟某原系被告某公司的员工。 2017 年， 被告某

公司因资金周转向公司员工筹借资金， 原告钟某因在公司

上班， 遂出借十几万元， 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并约定利息为

年利率 14.4%。 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以个人名义作出还

款承诺书承诺还款。 由于被告逾期两年多未归还借款本

金， 原告钟某将该公司及彭某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 承办法官立即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

被告某公司、 彭某承认原告起诉属实， 的确未偿还钟某出

借的借款本金， 但表示公司资金周转困难， 希望能够宽限

还款期限， 期间愿意继续按照年利率 14.4%支付利息。 经

过承办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 原、 被告终于达成调解协

议， 二被告分两期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期间未还借款本

金仍按年利率 14.4%计算利息。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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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时签订赠与房产 “爱的合约”， 房产过户后不出 3 个月双方分居， 女方起诉离婚。 近日，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离婚纠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 认为受赠房屋具有彩礼性质， 判决女方在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将案涉房屋归还男

方。


